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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主要目标和任务工作分工的通知(国发〔2006〕29号)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十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以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了科学

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反映了中华民

族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是政府

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

依据。确保《纲要》顺利实施，完成《纲要》提出的主要目

标和任务，对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

、走上社会和谐之路，进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切实做好《纲要》实施工作，国

务院决定按照职责分工将《纲要》提出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分

解落实到各地区、各部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分

工原则 实现《纲要》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应主要依靠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要正确履行职责，调

控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保障《纲要》顺利实

施。 （一）明确政府职责和市场功能。充分体现政府与市场

在《纲要》实施中的不同功能，对涉及需要政府履行职责的



目标和任务进行分解；对依靠市场主体自主行为实现的目标

和任务，不作分解。 （二）落实责任主体。依据各部门的职

责分工，将《纲要》主要目标和任务分解落实到相关部门；

同时，将耕地保有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三个约束性指标直接分解落实到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